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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译 合 同
	甲方（客户名称）：

地址：

电话/传真：
联系人：
	乙方：大连海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天兴罗斯福国际中心C座811

电话/传真：0411-84522022
联系人：宋海


本着双方平等公平互利原则，就翻译服务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守信：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名，语种       ，担任        翻译工作，乙方接受甲方委托。

第二条：收费标准：       元/日。工作时间为8小时/日，如超出，需另外支付      元/小时。
工作时间：    月    日    时至    月    日    时。

费用总计         元人民币（大写：            人民币）。

预付费用         元人民币。结算费用时间    月    日。
如需增加工作时间，甲方必须和乙方协商，不得单独与乙方译员发生业务往来，否则乙方不承担相关责任。
第三条：译员应尽力提供正确的翻译。如乙方提供的译员出现不能胜任、严重违反甲方规章或向外籍人员收取小费等情况，甲方有权立即停止并及时通知乙方更换译员，更换后仍不能胜任或仍严重违反甲方规章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第四条：甲方应将译员的工作时间、地点及其他事宜及时通知乙方，否则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条：如甲方需译员出差，应由甲方支付差旅费（包括交通费、食住宿费等）。
第六条：译员承担因自身差错所造成的安全责任，非译员自身差错所造成的安全责任由甲方承担；译员应尽力注意和防范安全事故，甲方应提醒译员注意安全事项并提供必要的防范手段。

第七条：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所获知的秘密必须严格保守，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
第八条：如因译员造成的相关责任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仲裁地点：大连。
乙方所有相关责任仅限于该合同金额内。

第九条：双方如遇到非人为因素而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或未尽事宜以及对合同的理解和执行过程中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后以书面形式附加确定并视同合同的一部分。
协商不成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规处理。

第十条：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生效（含传真件）。
第十一条：双方其他约定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印章：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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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大连市沙河口区天兴罗斯福国际中心C座8-11

